
智行理财网
大量盗窃虚拟货币犯法吗

一、极为荒诞的结论

近日，最高检旗下杂志《中国检察官》发了一篇题目为《非法窃取比特币的刑
法定性》的文章，并得出结论：2021年9月之后盗窃比特币的不构成任何犯罪
。

理由则是因为这篇文章的笔者认为比特币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财产。具体论证
的过程咱们后面再分析。首先这个结论着实让郭律师活久见了。

盗窃比特币不构成犯罪，这种结论的得出岂不是鼓励有贼心没贼胆的人都去盗
窃吗？岂不是让那些被偷了币的人都不要找司法途径解决，都去找黑SH吗？荒
诞至极！

不要觉得这是在开玩笑，北京作为法律和政治的中心，不论是去年北京挖矿第
一案的“合同无效，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”，还是现在这篇北京检察院的文
章。无疑都是在进行甩锅，
不构成当然就可以不
立案了，不保护当然就可以不用理了
，甚至继续信访都可能会被认定为是非法行为。当司法的第一目标不是化解矛
盾，而是为回避矛盾找理由的时候，人民群众除了找黑SH还能找谁？司法，是
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后一个途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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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章来看，这位笔者是从比特币的刑法属性出发进行论证的：首先，是引用
《数据安全法》论证了比特币属于一种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；其次，是引用了
2013年五部委的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金融风险的通知》论证了比特币不属于法定
货币。这两点郭律师是没什么意见的。但这两点也并未排除比特币属于受法律
保护的财产的基础。但最后这篇文章则通过很没有说服力的逻辑，论证了比特
币在刑法意义上不具有财产属性。

为了论证比特币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，文章还引用了几种学说，原文
如下：“笔者认为，财物与财产有所区别，财物是对象概念，是犯罪行为所指
向的物品，判断是否作为财物，需要具备管理可能性、转移可能性、价值性三
个特征。而财产是法益概念，它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，是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
系，这种支配关系（权益）是否被刑法所保护，涉及到刑法与民法及整体法秩
序是否认可
（前半截的观点郭律师还是认同的，也能体现出作者的理论功底还是有一些的
，但后面的笔锋就开启了720度大绕圈，一般人还真会被绕进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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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刑法上的财产概念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，由最开始的法律财产说，到后
来的经济财产说，发展到主流的法律的经济财产说。法律的经济财产说主张既
不能完全从民事权利视角来理解财产，也不能完全从经济学上的经济价值来理
解，应以经济价值为核心，同时考量权利是否受到法秩序认可，从双角度把握
财产属性。据此比特币是否具有财产属性除了考量经济价值之外，还需考虑是
否被整体法秩序所认可。而判断依据是国家的监管政策，分为三个阶段。”

后面三个阶段简单总结就是2013年五部委《通知》认可比特币是虚拟商品；2
017年9·4《公告》禁止ICO；2021年9·24《通知》全面禁止虚拟货币相关业
务活动。但除了2013年的五部委《通知》外，这位笔者对于每一个文件的理解
却都十分的偏颇。郭律师真是十分想和这位笔者充分探讨并分享一下后面两个
文件的出台背景以及主要内容的理解，请别带着有色眼镜看文件。

首先，文章通过9·4《公告》解读出来结论：“交易平台支配的比特币不具有
财产属性”，也就是说除了放在个人钱包里的比特币外，放在交易平台上的比
特币就不是财产了。理由是9·4《公告》禁止了交易平台的业务活动，因此交
易平台里的比特币就不受法律保护了。

对此，郭律师很想问个问题：只要是监管不让干的事，里面的财产就不受刑法
保护？那么，非法集资的案件为什么要退还给集资参与人？法律也不让搞诈骗
，诈骗来的钱就不是钱了？完全是偷换概念，平台不合法，并不代表平台里面
的比特币就不受法律保护。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，为什么法院会判决盗窃
赃物也是盗窃，诈骗赃款也是诈骗。这些人岂不是被判的很冤枉。

其次，文章通过9·24《通知》得出了完全否定比特币的财产属性的结论。理由
是9·24《通知》第1条第4款规定：“任何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
货币及相关衍生品，违背公序良俗的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，由此引发的损
失由其自行承担。”文章还引用了北京挖矿第一案的例子来证明交易比特币就
是违背公序良俗。拜托，北京挖矿第一案本身还被法律界一直在吐槽，如果北
京挖矿第一
案是对的，为什么还会
有结论不同的深圳挖矿第一案？（该案为郭律师团队代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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